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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锦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苏州锦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锦富新材 

股票代码：300128 

 

 

 

 

 

信息披露义务人：黄亚福 

通讯地址：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环庆路 2618 号  

股权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2016 年 11 月 29 日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2016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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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

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苏州锦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锦富新材）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

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锦富新材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

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

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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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黄亚福 

上市公司、锦富新材 指 苏州锦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苏州锦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姓名：黄亚福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505241973******** 

住所：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森林别墅***幢 

电话：0512-57178888 

通讯地址：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环庆路2618号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

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融资需要。 

二、持股计划：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减

少其在锦富新材中拥有权益股份的可能，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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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股份变动的方式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方式卖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依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仍持有锦富新材股份

36,810,631股股份，占锦富新材股份总额的比例为7.6779%，其持有锦富新材拥有权益的股份

存在质押情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黄亚福先生处于质押登记状态的股份为29,000,000股，

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为78.7816%，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6.0488%。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①2015年1月8日，公司向黄亚福、陈琪祥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昆山迈致治具科技

有限公司63.75%股权的股票（77,331,311股）上市，至此，公司总股本由408,554,000股变更

为485,885,311股，黄亚福持有公司股票61,865,049股，占锦富新材股份总额的比例为

12.7324%。 

②2015 年 3 月 10 日，公司向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平安

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等三名对象发行股份共计 19,230,769 股，募集配套资金购买黄亚福、

陈琪祥合计持有的迈致科技11.25%股权。公司股本总额由485,885,311股变更为505,116,080

股，黄亚福股数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2.2477%。 

③2015 年 7 月 16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 498.6 万

股已获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公司股本总额由 505,116,080 股变更为

500,130,080 股，黄亚福股数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2.3698%。 

④2016 年 6 月，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黄亚福、陈琪祥

因迈致科技 2015 年度盈利承诺未达标而对其相应的 20,693,023 股股票回购注销，公司股本

总额由 500,130,080 股变更为 479,437,057 股，黄亚福的持股数由 61,865,049 股变更为

45,310,631 股，黄亚福股数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9.4508%。 

    ⑤2016年7月22日至2016年11月3日，黄亚福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卖出锦富新材流通股

7,500,000股，上述减持后，黄亚福仍持有锦富新材股份37,810,631股，占锦富新材股份总额

的比例为7.8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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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2016年11月28日，黄亚福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卖出锦富新材流通股1,000,000股，上述减

持后，黄亚福仍持有锦富新材股份36,810,631股，占锦富新材股份总额的比例为7.6779%。 

鉴于以上因素，黄亚福的持股比例在此过程中被动提高，故黄亚福累计减持的比例为

5.0545%=①-⑥。 

 

第五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自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买卖锦富新材股份的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黄亚福 

大宗交易 2016 年 7 月 22 日  16.5600 3,000,000  0.6257 

大宗交易 2016 年 8 月 29 日  15.6000 1,500,000  0.3129 

大宗交易 2016 年 11 月 3 日  16.0900 3,000,000  0.6257 

大宗交易 2016 年 11 月 28 日  16.6300 1,000,000  0.2086 

合  计 — — 8,500,000 1.7729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

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存在质押的情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黄亚福先生处于质押登记状态的股份为29,000,000股，

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为78.7816%，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6.0488%。 

三、其他重要事项 

⑴黄亚福作为公司的董事，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 

⑵黄亚福作为公司的董事，最近 3年不存在证券市场不良诚信记录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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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 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证明文件； 

2、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1、苏州锦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2、联系电话：0512-62820000； 

3、联系人：王文德。 

 

 

 

 

信息披露义务人：黄亚福 

2016 年 1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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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苏州锦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苏州工业园区华池街时代广

场24幢苏州国际金融中心11

楼 

股票简称 锦富新材 股票代码 300128 

信息披露义务

人名称 
黄亚福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环庆路

2618 号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变化 

增加□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大宗交易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61,865,049 股    持股比例：12.7324% 

本次权益变动

后，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8,500,000 股   变动比例：1.7729% 

变动后    持股数量: 36,810,631 股    持股比例: 7.6779%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拟于未

来 12 个月内

继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在此前 6 个

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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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

明： 

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

题 

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未解

除公司为其负

债 提 供 的 担

保，或者损害

公司利益的其

他情形 

不适用 

本次权益变动

是否需取得批

准 

不适用 

是否已得到批

准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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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苏州锦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之签署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               

黄亚福 

2016 年 11 月 29 日 

 

 

 

 




